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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承接機關辦理成果一覽表 

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1年 12月底) 

法務部 

人力整備情形 

一、 第一階段人力聘用進度：本部第一階段核定之 15名聘用人員已報到 14名，餘 1名現正辦理徵選，預計於年底補實。 

二、 第二階段人力請增情形：查因本項業務涉及法制、訴訟、歷史、政治等眾多面向及機關，並具高度專業性、公權力行使性質，需有正式人

員辦理業務之必要，本部將整體評估人力需求，研擬第二階段請增人力計畫。 

預算整備情形 111年所需預算為新臺幣 8,457千元（人事費 5,843千元、業務費 2,283千元、設備費 331千元），均以現有經費支應。 

平復司法不

法、行政不法 

一、 法制：本部前於 111年 7月 28日、8月 8日、8月 16日及 9月 1日召開草案諮詢及研商會議，並於 9月 6日辦理草案預告。預告完成後即

於 10月 27日訂定發布「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並自 10月 28日施行，相關法制作業已屬完備。 

二、 組成審查會：本部已完成首屆「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委員聘(派)任作業，由行政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公民團體

代表共 13名委員組成審查會，預計於 111年 12月 19日召開第一次會議。 

三、 已賠案件辦理情形：本部規劃於前述審查會第一次會議審議 140案已賠案件並辦理公告；其餘亦將逐批清查，後續召開審查會審議及公告。 

四、 未賠案件辦理情形：本部目前已接獲申請案 31件，現正進行案情研析及調取相關卷證，後續將依調查結果召開審查會審議，並作成處分書

及公告。 

五、 行政救濟案件辦理情形：承接促轉會訴願案共 2件，現均已結案；承接促轉會行政訴訟案 3件，行政法院現審理中。 

加害者識別與

究責 

促轉會雖於總結報告提出相關草案，惟體例上屬促轉條例之專章，無法直接改為專法，且內容較有社會爭議性，本部仍須重新研議整體政策及

法律架構，如規劃適用對象、處置方式、審議機制、調查程序或救濟程序等，並進行社會溝通。為期穩健推動本項業務，本部於 111年 10月 12

日先行召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加害者之識別、揭露及處置專章草案」諮詢會議，邀請前促轉會委員徐偉群及陳雨凡分享有關促轉會擬訂前揭

專章草案背後之立法經驗，本部並已邀請相關領域之 7名專家學者組成專法研修小組，後續將召開會議研議法案。 

內政部 人力整備情形 

為辦理「受害者權利回復與沒收財產之處置」及「清除威權象徵」業務： 

一、 第一階段 8名：法規會 1名、地政司 2名、民政司 5名，已於 8月已完成徵選、進用。 

二、 第二階段 6名：刻正辦理請增相關作業。 

(一) 地政司：為辦理⑴研議財產返還之申請程序、應附文件、發還流程、各類申請書表及相關配套規範；⑵協助權利回復基金會辦理調查、

聽證及協調公產返還等相關事宜作業；⑶協助權利回復財產返還相關法令疑義釋疑；⑷參加相關協調會議、人民陳情案件處理及行政救

濟；⑸權利回復基金會受理不動產返還案件處理之管考、追蹤、分析及相關統計事項；⑹辦理權利回復基金會人員有關地政業務教育訓

練。為依權利回復條例規定期限內完成上述業務，故請增 4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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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1年 12月底) 

(二) 民政司：清除威權象徵業務不僅在於清除，更關乎於民主政治典範轉移的長期工程，推動任務涉及中央機關與直轄(縣)市間之跨機關協

商，除現行建立推動處置與管考機制之專業人力外，未來尚需具備研議及開發相關議題，且具備深化及落實社會溝通之人力，請增 2名

人員。 

預算整備情形 

一、 111年度預算：計新臺幣（以下同）3,655萬 9,200元，作為辦理籌設權利回復基金會（含創設基金）及威權象徵處置相關業務，預算整備

情形如下： 

(一) 第一預備金：1,048萬 8,000元（行政院於本年 11月 15日同意本部動支）。 

(二) 第二預備金：2,746萬 2,000元（行政院於本年 11月 17日同意本部動支） 

(三) 促轉基金：132萬 5,000元（檔案局於本年 12月核撥）。 

二、 112年度： 

(一) 公務預算：編列 4,200萬元業務費及 100億元賠償金，作為補助權利回復基金會辦理賠償業務。 

(二) 促轉基金：檔案局（11.28）核定 2,055萬元，辦理推動威權象徵處置及輔導基金會相關業務。 

受害者權利回

復與沒收財產

之處置 

一、 行政院核定捐助章程（10.18）。 

二、 完成基金會部分人員甄選及人員培訓課程規劃。 

三、 完成預擬權利回復基金會相關子法草案。 

四、 基金會董事及監察人推薦名單報院（11.28）。 

五、 預計 12月底完成基金會辦公廳舍修繕事宜。 

清除威權象徵 

一、 完成檢覈前促轉會移交之威權象徵相關統計資料，建立管考基礎資料。目前錄案計 1,360筆，其中兩蔣塑像、遺像及其命名空間，計 927

筆，為內政部優先推動處置對象；有關街路、村里鄰、行政機關（構）名稱及校名等，為暫不追蹤處置進度者，計 433筆，後續待凝聚處

置共識，賡續辦理。 

二、 辦理第 1次全國威權象徵處置情形調查(927筆)，依初步調查統計結果，其中已完成處置者計 64筆，約占 7%，已有具體處置規劃但尚未

完成者，計 38筆，約占 4%；惟部分轄管單位因選舉期間業務繁重，延於選後辦理處置進度調查，相關調查結果將另擇期公布。 

三、 訂定發布內政部推動威權象徵處置補助作業要點(11.28)。 

四、 原訂於 111.9中旬完成籌組之諮詢小組，為推動處置作為之諮詢機制，將配合整體處置推動情形適時召開。 

五、 有關原訂於 111.12辦理威權象徵各類調查及處置規劃委託研究案之前期審議，將依推動優先處置威權象徵所累積之經驗另行規劃，於適

當時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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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1年 12月底) 

文化部 

人力整備情形 
經行政院核定增列9名聘用預算員額（其中1名配置於本部、1名配置於文資局、7名配置於人權館）。目前已進用4名(本部、文資局、人權館2

名)、2名已報到、1名刻正遴補中、2名尚未遴補。 

預算整備情形 112年度預算編列情形：人事費：7,946 千元、業務費：21,770 千元、促轉基金：14,196 千元。 

政治檔案研究

徵集與開放應

用（檔案研究

與轉型正義資

料庫） 

一、 評估及訂定政治檔案研究與專書出版主題。 

二、 規劃建置「白色恐怖歷史整合檢索平台」，舉辦專家諮詢會議，研議以促轉會政治事件當事人22,029人為基礎，整合相關政治檔案、口述

記錄、研究計畫及民間史料等資源，並搭配人權紀念碑之錄刻名單資訊呈現。 

三、 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之維運： 

(一) 持續維運資料庫，每月定期維護及系統檢測、修正。 

(二) 配合法務部「撤銷有罪判決公告」資訊，持續增補資料庫名單及登錄裁判內容。 

中正紀念堂園

區轉型 

一、 研議「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法方向。 

二、 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概念競圖計畫:111年11月10日初選交件截止，計有學生組137組、社會組87組，共224組報名，實際交件且合格者，學

生組為97組，社會組45組，共142組。已於111年12月1日公布初選入圍者學生組及社會組各15組，預計112年3月10日公布決選名單。 

三、 轉型前導計畫–常設展語音導覽系統案：完成華台客英日韓泰越 8 種語版語音導覽建置並啟用。 

保存不義遺址 

一、 辦理不義遺址法制研究: 文化部已於111年7月啟動「不義遺址保存法制研究」，蒐集美、英、德、澳洲等國際經驗案例，並於10月19日辦

理第1次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完畢，預計於12月辦理第2次諮詢會議，研議不義遺址兼具文化資產身分者，應如何兼顧兩者價值之保存等議

題。本案預定於112年2月提出研究建議，並將參考研究建議檢討相關法制或因應措施。 

二、 辦理不義遺址審定作業: 預計於111年12月底前完成「文化部審查認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之訂定發布，以及成立「文化部不義遺址審查

會」，後續依規定之作業程序，預計每年辦理5至8案潛在不義遺址之審查。 

衛福部 

人力整備情形 
一、 第一階段人力聘用進度：已於111年8月底完成進用6名聘用人力。  

二、 第二階段人力請增情形：本部將視各項業務推動情形整體評估人力需求，視需要再行請增。  

預算整備情形 

一、 111年度促轉基金補助款500萬元已於9月完成撥付，用於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個案管理計畫」。 

二、 112年度經費編列共3,722萬元。包含促轉基金3,472萬元，用於推動政治受難家庭照顧服務網絡建置、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基礎建設推

展、政治暴力創傷知情推廣等業務計畫；及公務預算250萬元，用於支應辦理該業務之人事費用，及分攤本部一般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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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1年 12月底) 

照顧療癒政治

受難者及其家

屬之政治暴力

創傷 

一、 全國照顧服務據點網絡建置： 

(三) 111年度承接促轉會既有 3處服務據點計畫，截至 11月底，已提供 29名個案創傷療癒相關服務(包含照顧資源連結、經濟補助、心理協

談等)，共計電訪 398次，家訪 155次，並辦理 31場活動，437人次參與。 

(四) 刻正辦理「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支持服務據點」委託案，於 112年接續辦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四處據點。 

(五) 刻正辦理「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方案發展計畫」委託案，於 112年依據原住民族受難者文化及地域分布特性進行試辦。 

二、 密集照顧服務提供： 

(一) 111年度承接促轉會密集照顧計畫，已提供 20名政治受難者個案管理、居家復能、居家服務、經濟補助及心理協談等服務。 

(二) 刻正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管理中心試辦計畫」委託案，將於 112年與專業團體合作建立專屬密集照顧資源並提供補助。 

三、 人員培訓、督導及研究發展： 

(一) 111年 10月 28日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初階培訓，共 176人次完訓。 

(二) 刻正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管理中心試辦計畫」委託案，將於 112年與專業團體合作辦理工作者培訓、跨據點研討活動，並研

議培訓及督導制度。 

四、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知情：111年度已辦理校園政治暴力創傷知情宣導講座4場次。 

五、 被害者權利回復賠償作業與照顧療癒之結合： 

(一) 協助轉型正義相關人員訓練：於 111年 10月 12日派員擔任法務部轉型正義業務教育訓練「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溝通實務」主題演講講

師；並於 111年 10月 28日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初階培訓」(課程時數 7小時)，邀請內政部、法務部及人權處派員參訓。 

(二) 跨部會個案轉介流程建立：於 111年 11月 24日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跨部會個案轉介流程研商會議」，邀請人權處、內政

部、法務部及國家人權博物館，針對本部擬訂之跨部會個案轉介流程及轉介資料表（草案）進行討論，並依會議決議修正上揭（草

案），提供相關部會轉介個案時據以辦理。 

六、 個案服務資料庫建置：刻正規畫「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管理資料系統」委託案，以蒐集及管理個案服務及人員培訓資訊及成果。 

教育部 

人力整備情形 

一、 第一階段人力聘用情形：聘用助理研究員2名，於111年8月到職。其中1名於11月離職，12月完成增補。 

二、 第二階段人力請增情形：查因本項業務除依本部權責維持各級學校推動轉型正義教育相關工作外，尚需辦理行政院交辦事項、協調國家轉

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其他權責機關、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業務計畫等事項，為避免因聘用人員流動性頻繁致業務推動窒礙，建議需有正式人

員辦理業務之必要，陳請行政院考量提供第二階段人力請增。 

預算整備情形 
一、 111年度經費自本部預算支應。 

二、 112年度提報促轉基金申請新臺幣450萬元，業經國家發展委員會111年11月28日1110012417A號函同意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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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1年 12月底) 

轉型正義教育 

一、 研提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 

(一) 經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第 1次會議後，已於 111年 10月 14日函陳修正草案，10月 18日提供補充說明，目前尚待核定。 

(二) 111年 12月 5日、7日辦理「轉型正義教育座談會」。 

(三) 有關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後續規劃，納入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第 2次預備會議報告。 

二、 評估建置轉型正義教育資源專區：考量資安規定對於新設網站有所限制，且本部業已規劃成立大專校院推動轉型正義教育資源中心，為現

階段有相關平臺提供運用，借重本部人權教育資源網所累積之閱覽量，規劃先行調整該網站為「人權暨轉型正義教育資源網」，參考本部

媒體素養教育資源網經驗，以社會大眾與各級學校師生為標的對象，增納蒐整轉型正義教學資源，增加分類標籤，並連結其他轉型正義業

務資源，預定於112年完成。 

國發會 

人力整備情形 

一、 第一階段人力聘用部分：本會檔案局經行政院本(111)年5月31日函核復請增聘用預算員額11人，其中2名副研究員及5名助理研究員皆已到

職，剩餘4名(按：1名研究員及3名副研究員)之聘用計畫書行政院於本年9月15日核定，刻正辦理遴選作業，將陸續於本年12月及明年1月

到職。 

二、 第二階段人力請增部分：本會檔案局職員請增案已於本年5月18日報送本局處務規程與編制表修正案至本會，本會於本年6月6日轉陳行政

院在案，嗣經行政院於本年8月10日核復略以，本會檔案局處務規程修正草案准予依核定本發布，至編制表現階段不予修正，宜嗣行政院

核增人力全數到位後，再行盤點並核實評估組設及人力需求。另行政院來函建議檢討之事項業納入本年度本會檔案局員額評鑑內容，俟本

會核定該員額評鑑報告後，再由本會檔案局擬具相關資料及回應意見，另案報送行政院。 

預算整備情形 

一、 公務預算：本年度依法辦理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通報、調查及審定工作，以及促進轉型正義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業務，所需人力費、業務運作及設備費等計需505萬1千元，經檢討以現有預算調整支應262萬4千元後，不足數242萬7千元業奉行政院核定

動支第二預備金。112年度則由行政院專項增賦承接促轉業務相關經費1,556萬8千元，納編112年度預算案。 

二、 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本年度預計基金來源9億5,500萬元，基金用途831萬1千元(包括衛生福利部、內政部及文化部)，相抵後本期賸餘9億

4,668萬9千元，備供以後年度運用。112年度預算案基金來源6,382萬9千元，基金用途9,726萬9千元，相抵後本期短絀3,344萬元，將移用以

前年度基金餘額支應。 

政治檔案徵集

與開放應用

（政黨政治檔

案、政治檔案

開放） 

一、 政治檔案移歸：本年10月21日完成原促轉會審定第四階段「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未移歸之政黨持有14筆政治檔案全數移歸。 

二、 政治檔案審定：本年11月15日召開「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5筆未審定之政治檔案外部諮詢會議，並依規定由本

會函請該政黨進行審定處分前之陳述意見。 

三、 政治檔案開放：  

(一) 完成政治檔案高度個人隱私開放處理原則，修正相關准駁處理例示，強化檔案當事人隱私之保護並據以辦理政治檔案准駁作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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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目前辦理成果 

(截至 111年 12月底) 

「監控類政治檔案人名索引編製與公告作業方式」，據以辦理檔案目錄及人名索引公布及主動通知事宜；放寬認定檔案中之被監控者為

檔案當事人，提供隱私保護及優先近用權；於網站及實體環境設置政治檔案閱覽專區，增設檔案應用提醒說明，以提示解讀檔案內容應

具備之客觀意識與認知。 

(二) 便捷應用：截至本年 12月底，111年新增檢視政治檔案人名索引 15萬頁(累計編製公布 71萬筆)、新增檢視內容分析 15萬頁(累計編製

公布 252萬筆)及全文影像上網公開 10萬頁(累計 148萬頁)。 

促進轉型正義

基金管理 

一、 修正發布「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二、 訂定「促進轉型正義基金計畫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 

三、 訂定促進轉型正義基金與公務預算業務劃分原則。 

四、 研訂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會計制度草案，並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中。 

五、 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管理會，由本會主委及副主委兼任召集人及副召集人，聘兼 10位機關(單位)代表及 4位學者專

家，共計 16人擔任委員。 

六、 本(111)年 9月 2日召開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管理會第 1次會議，審議通過中影和解案影片資產贈與國家電影及視聽中心、

不當黨產之不動產後續管理原則、各部會 112年度計畫及本基金 113年度預算分配數等事項。 

七、 受理促轉基金111年度計畫申請：內政部為辦理清除威權象徵、籌設權利回復基金會前期會務輔導，以及文化部為辦理白

色恐怖時期檔案研究暨應用開放先期計畫等轉型正義業務，分別提報促轉業務111年度計畫，經費各為132萬5千元及198

萬6千元，並按促進轉型正義計畫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規定業由本會核定，因非屬該年度基金預算額度，業向行政院提報

於本基金111年增列上開數額並獲同意在案。 

 

 


